
立法會 CB(1)1127/17-18(01)號文件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2018 年 5 月 29 日會議上議程項目 VII  

"升降機的安全規管 " 

 

所通過議案的回應  

 
 

關於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在2018年5月29日的會議上通過了何啟明議

員有關升降機的安全規管的動議，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盡快推出專門資助計劃，協助業主進行舊式升降機優化工程，包

括更換老化升降機、關鍵部件及安全裝置，提升安全系數，長遠規

定本港所有升降機均需安裝合乎水平的安全裝置，以策安全。”  

 
1. 升降機必須要有適當的定期檢驗和保養維修，才可保障其安全使用。然

而，隨着升降機機齡日增，其維修問題會越來越多及越趨複雜。由於近年科

技發展迅速，現今的升降機較舊式升降機具備更全面的安全保護裝置，舊式

升降機在保障安全方面存有改善和優化空間。有見及此，機電工程署（機電

署）於2011 年推出《優化升降機指引》，旨在建議升降機負責人為其舊式

升降機加裝保護裝置（當中包括防止機廂不正常移動的裝置），使升降機運

作更安全、可靠和舒適。 
 
2. 截至2017年底，全港約有66 200多部升降機，當中約八成的配備未達至

現今最新的安全裝置水平。由於優化升降機屬自願性，自2011年起至今，約

有5 200部升降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優化工程，進度並不顯著。 
 
3. 因應上述情況，發展局及機電署正積極擬定短、中及稍為遠期的新措施

以提升舊式升降機的安全，進一步保障公眾安全: 
 

 短期措施: 機電署會加大力度巡查升降機的保養及檢驗，特別是

針對那些會影響升降機安全運行的組件。同時，署方亦正研究負

責人及承辦商如何加強尚未有進行升降機優化工程的舊式升降機

的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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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措施: 發展局及機電署會考慮參照現時推行的「樓宇更新大

行動 2.0」及「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研究撥款資助有需

要樓宇的業主，並提供適切的專業支援，鼓勵他們加快推動升降

機優化工程。 
 

 稍為遠期措施: 發展局及機電署會研究分階段強制實施優化升降

機工程的可行性，當中我們會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亦會充分考

慮社會和業界的承受力。 
 
4.  我們將盡快向議員交待新措施的細節，特別是與中期措施有關的資助

計劃。 
 

“規定升降機承辦商向法團及業主提供升降機的零件更換及維修

記錄，確保業主知悉當中安全部件的現狀。”  

 
5. 《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實務守則》)由機電署署長根

據《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618章) (《條例》)的規定發出。根據《實務守

則》規定，註冊升降機承辦商、註冊升降機工程師及註冊升降機工程人員須

將所進行的升降機工作、處理事故、故障、檢驗及維修有關事項的詳細資料

在完成工作當日記錄於有關升降機工作日誌中，當中包括已更換的升降機重

要部件(包括纜索)，而相關升降機的負責人亦須監察註冊升降機承辦商按《實

務守則》和雙方的合約要求等完成工作，並在工作日誌上簽署。此外，機電

署亦正研究改善記錄升降機承辦商保養工作的工作日誌格式，以及進一步改

良現時已上載於署方網頁的「升降機及自動梯全面維修保養採購合約樣本」，

以便機電署、承辦商的工程監管人員及負責人更有效地監管/巡查承辦商的

工作。 
 
“增加機電工程署人手，加強巡查及監管承辦商有關升降機的保養

維修工作。”  

 
6. 機電署一直重視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並設立了一支專責隊伍在本港各

區執行規管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的工作。為了加强對舊式升降機的巡查，署

方已在2018/19 年增加了專責隊伍的人手，令隊伍成員增至43人。此外，就

未來一系列將會落實的新措施，機電署亦會進一步檢視人手需求，以應付新

增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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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機電工程署制訂升降機維修保養的合約指引，協助法團及業主

挑選合適的升降機承辦商。”  

 
7. 為便利升降機負責人為其升降機的保養服務或優化工程進行招標，機電

署亦已制定了「升降機及自動梯全面維修保養採購合約樣本」及「僱用註冊

升降機承辦商進行升降機優化工程的規格樣本」，供負責人在招標時作參考

之用。同時，為了協助負責人聘用註冊升降機工程師審核承辦商的保養工作

及提供顧問服務，機電署亦制定了「僱用獨立註冊升降機工程師進行升降機

保養工作審核的規格樣本」供負責人參考。有關規格樣本，可在機電署網頁

下載。我們會繼續聽取各持份者的意見，並為負責人提供適切的技術支援。 
 
“推動電梯行業「專工專職」，確保每部升降機均有足夠的人手及

時間進行維修保養。”  

 
8. 註冊升降機承辦商一般會依據緊急維修工程所需的人手、所在地區、技

術要求等將工作編配予合適的工程人員跟進。《條例》沒有要求承辦商對定

期保養工程及緊急維修工程分開編配人手。然而，不論保養工程或緊急維修

工程，註冊升降機/自動梯承辦商須確保有足夠人手，並為工程人員提供足

夠培訓及指示，以確保有關工程能安全妥善地進行。為此，機電署於 2014 年
向註冊承辦商發出通告，若工程人員在進行定期保養工作期間被調派進行其

他緊急工作，因而未能完成正在進行中的保養工程，註冊承辦商應安排工程

人員於工作日誌的備註欄內標明“暫停工作”及離開原因，並須盡快安排工

程人員補回未完成的保養工作，再於工作日誌的備註欄內記錄補回的工作內

容。 
 
9. 至於維修保養時間方面，機電署曾於2014年與業界探討有關保養升降機

/自動梯的工時問題，業界普遍認同註冊升降機/自動梯承辦商應給予充足時

間讓工程人員妥善進行維修工作。就此，機電署亦於同年向註冊承辦商發出

通告，提醒他們如要為工程人員編配於同一天內處理超過 6 部升降機/自動

梯的保養工作，應小心考慮工作編配，確保有關工作能安全及妥善地進行。 
 

10. 機電署會密切監察註冊承辦商的人力資源狀況，適時與他們檢討人手安

排，確保他們有足夠人手妥善處理緊急維修及定期保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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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升降機專業人手培訓，改善工作環境，吸引新人入行，全面

提升行業的保養及維修質素。”  

 

11.  機電署一直密切監察市場上的人力資源狀況，除了與業界保持緊密溝通，

近年還實施了以下一系列計劃吸引更多新血加入行業： 

 
- 職業訓練局自2014年聯同建造業議會推出「職學計劃」後，每年

收錄的新學徒人數已顯著增加，由過去每年約70名增至2015年逾

200名新生，而2016年及2017年每年皆招收超過250名新生； 
- 職業訓練局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於2016年開辦兩個不同的升

降機及自動梯相關進修課程給在職工程人員報讀，讓他們可獲取

所需學歷，以符合註冊工程人員的註冊要求； 
- 建造業議會為機電工種(包括升降機及自動梯技工)推行「承建商合

作培訓計劃」，為有志投身升降機及自動梯行業的人士提供資助； 
- 機電署於2016年開始投放超過六億元，於五年內聘請逾千名見習

技術員，為整個機電業界（包括升降機及自動梯業）提供新血，

應對未來挑戰；及 
- 機電署與業界於2018年年初攜手合作製作宣傳短片以吸引新人入

行。有關短片已經製作完成並已上載署方網頁供市民觀看。 
 

12.  鑑於過去三年已有更多新血加入行業，而大部份現時仍在接受學徒訓練，

預計該批學徒將會於未來兩至三年內畢業並投身行業。 
 

13.  機電署亦會與業界繼續探討如何改善工作環境及提升行業的保養及維

修質素。 
 
 
 
發展局 

機電工程署 

2018 年 6 月 


